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2024年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2024年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根据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3〕722号）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对毕业学年内积极求职创业的临汾辖区内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的2024届全日制毕业生，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一)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其家庭成员与毕业生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

(二)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持残疾人证的家庭成员与毕业生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

(三)来自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其家庭成员与毕业生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

(四)由民政部门审核后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

(五)持证残疾人；

(六)获得校园地或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

同时符合以上两种及以上类别的毕业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类别申报。
二、补贴标准

求职创业补贴按每人12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发放工作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的原则，所需资金在市级就业补助资金列支。
三、资料提交

申请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需提供以下资料：

1、《山西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见附件1）；

2、高校毕业生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身份证明材料：①低保家庭毕业生：提交记载有本人姓名且在有效期内的《低保证》复印件。《低保证》不能体现申请人姓名的需补充提交《低保证》所有人与申请人家庭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或申请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②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毕业生：建档立卡家庭页截图（盖县级乡村振兴局公章）。截图不能体现申请人姓名的，需提交所有人与申请人家庭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或申请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③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提交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残疾证》复印件。《残疾证》持有人应为毕业生抚养人（一般为父母），《残疾证》中不能体现申请人姓名的需补充提交《残疾证》所有人与申请人家庭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或申请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原件；④残疾毕业生：提交本人《残疾证》复印件；⑤特困家庭毕业生：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特困证明原件；⑥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提交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或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

四、职责分工

本着自愿申请的原则。各学校负责对毕业生提交资料的原件与复印件的真实性、一致性进行审核，并对拟推送申请求职补贴的学生名单进行为期不少于7天的公示后，将学生提供的基本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连同《山西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见附件2，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公示印证资料（公示照片、公示文件等）及相关证件的复印件，于9月30日前将申请资料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各县（市、区）人社局负责通知辖区内的技工学校、中职学校尽快部署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工作，督促其务必于9月30日前将申请资料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具体学校名单见附件4）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负责通知驻临高校和省市公办中职学校、市高级技工学校部署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并对全市各学校提交的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资料进行复审和补贴发放工作。

五、工作要求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报工作，在毕业学年伊始尽快部署，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确保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尽快知晓，全部纳入，认真做好摸底排查和资料审核工作，督促有申领意向的毕业生尽早提交申请材料，应享尽享，并按照规定时间将相关资料报送至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并认真核对申领求职创业补贴学生填报银行卡号（学生本人名下农业银行卡号）、开户行、行号、手机号码等信息，确保求职创业补贴能够及时准确顺利的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学校在公示期间要设立公布咨询举报电话，做好政策答疑及举报受理，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学籍档案。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要做好资格复审、补贴资金申报和发放工作，按照要求保证11月底前完成毕业生求职补贴的发放到位。

对毕业生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有关学校出具虚假证明，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将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附件：1、山西省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2、山西省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

3、县级以上乡村振兴部门证明

4、技工学校、中职学校名单
资料报送核实联系人：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屈晓佳   7186923

资金发放联系人：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雷雨露   7186919

市级咨询举报电话（工作日期间由专人值守） 209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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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